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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12月29日讯 为打造
一流营商服务环境，搭建资源共
享、互利互惠的水气热“一站式”
服务平台，让用户“少跑腿、多办
事”，近日，淄博市在推行水气热
市政公用服务“网上办”“掌上办”

“全程网办”线上融合的基础上，
升级打造水气热共享营业厅，实
现水气热等服务线下融合、共享
共用，一站集成、一厅通办，让用
户跑一趟就能解决三大民生事。

“原本今天只是来办理暖气
业务，没想到热力客服中心还能
交纳水、燃气的费用。以前要跑
好几个地方，现在进一个门，就办
了3件事。这共享营业厅，真是太
方便了！”12月29日，由淄博热力
有限公司、淄博华润燃气有限公
司、淄博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打造的水气热共享营业厅
内，市民陈先生为“升级版”营业
厅点赞。

近日，淄博水气热共享营业
厅完成升级改造，这是政府部门、
企业凝聚共识，共同推出的又一
为民“加法”。今后，广大市民可

以登录山东政务服务网淄博站
点、爱山东APP，在“水电气暖服
务专区”实现网上办理，也可以在
线下水气热共享营业厅，同时交
纳水费、燃气费、采暖费，办理与
自来水、燃气、供热有关的各项
业务。

近年来，以百姓为核心，从百
姓需求出发，多做便民利民的民
生“加法”，已成为淄博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淄博市水利局、淄博
市热力集团、淄博市能源集团和
淄博市水务集团的共识。今年，3
家民生服务企业在两大主管部门
的科学指导下，不断拓展服务内
容、完善服务功能，增设服务站
点，丰富支付宝、微信及银行网点
等多元化交费模式，诸多人性化
服务让百姓切实尝到了甜头。

据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用事业科科长陆洋介绍：“升级
后的共享营业厅可以实现供水供
气供热报装、交费、故障维修、改
造、过户、预约安检等业务线下一
站式办理，搭建水气热等行业共
享交流平台，全面实施无证明城
市应用系统、电子亮照、无感报
装，实现数据共享、非必要免提
交，进一步便民利企，提升群众体
验感和满意度。”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办事，今
年11月份，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淄博市发展改革委、淄博市
水利局等6个部门单位联合印发
了《关于在水电气暖信有线电视
线下营业厅设立综合受理窗口的
通知》，确定在各级政务服务中心
设立综合受理窗口基础上，在供
水、供电、供气、供暖、通信、有线
电视等服务企业线下营业厅设立
综合受理窗口。

12月份，水气热共享营业厅
的业务再度“加码”。“12月下旬
以来，我们正式开始受理供电、通
信、有线电视等综合业务，市民可
在共享营业厅提报业务，由我们

转办相关业务单位。”水气热共享
营业厅相关负责人说。自此，淄
博市在全省率先开启水电气暖信
有线电视线下营业厅综合受理模
式，率先实现市域范围内水电气
暖信有线电视报装服务业务无差
别受理。

“共享营业厅这一创新举措，
是大部制改革后的有益尝试。它
将充分发挥为民服务功能，弥补
公共产品供应与社会需求间存在
的裂缝，从而实现让政府满意、百
姓方便、企业获益等多方共赢的
可持续发展格局。”陆洋说，作为
相关工作主管部门，接下来，他们
还将继续探索更多合作模式，为
百姓提供更多福祉，助推企业之
间协同发展。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王莉莉 高钊

淄博全省率先升级打造共享营业厅

水电气暖信等业务这里一站式受理

淄博12月29日讯
今天，淄博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淄博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淄博市消
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元
旦、春节期间市场价格
行为提醒告诫书》（下
简称《告诫书》），进一
步规范元旦、春节期间
市场价格秩序，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营造欢
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告诫书》显示，各
行业经营者及相关单
位在销售商品和提供
服务过程中，应当依法
实行明码标价和收费
公示制度。在经营和
服务场所醒目位置张
贴价目表或标价签，注
明所经营商品的品名、
产地、规格、计价单位、
价格和提供服务的收
费项目、收费标准等有
关情况，禁止在标价之
外加价出售商品或收
取未予标明的费用。

同时，对提醒告诫
后拒不整改的，将依法
处罚。市场监管部门、
发展改革部门将持续
开展价格监督检查，加
大督导抽查力度，切实
维护元旦、春节期间市
场价格秩序，保障消费
者合法价格权益。

大众日报淄博融
媒体中心记者 刘文
思 通讯员 王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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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共享营业厅内办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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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行业经营者及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元旦、春节期

间市场价格秩序，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
围，现对全市各行业经营者及相
关单位提醒告诫如下：

一、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
各行业经营者及相关单位

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
格法》《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
码标价的规定》《禁止价格欺诈
行为的规定》《价格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规定》等价格法律、法规
及政策，自觉增强社会责任感，
遵循公平、合法、诚实信用的定
价原则，切实加强价格自律管
理，做到诚信经营，为消费者提
供价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务。

二、明码标价，诚信经营
各行业经营者及相关单位

在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过程中，
应当依法实行明码标价和收费
公示制度。在经营和服务场所
醒目位置张贴价目表或标价签，
注明所经营商品的品名、产地、
规格、计价单位、价格和提供服
务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
情况，禁止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
商品或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

三、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各行业经营者及相关单位

应严格遵守价格政策，自觉维护
市场稳定，增强社会责任感，切
实加强价格自律。

（一）各商场、超市、宾馆、酒
店、线上线下商品零售行业及电
子商务平台等经营者在“双节”

期间，要依法经营，落实好明码
标价规定，标价内容要真实、清
晰、醒目，价格变动时要及时调
整，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
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
用。不得利用虚假或者使人误
解的标价方式，欺骗、诱导消费
者进行交易;经营者在开展促销
活动时，要认真规范降价、打折、
返券、赠送等促销行为，不得利
用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方
式，诱导他人进行交易，不得虚
构原价、虚假优惠折价；

（二）经营者严禁对口罩、酒
精、消毒产品、体温计、药品等疫
情防控用品以及与人民群众生
活密切相关的粮油肉菜蛋等生
活必需品囤积居奇，相互串通，
操纵市场价格，严禁捏造、散布
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扰乱价格
秩序；

（三）经营者从事旅游、停
车、交通等服务行业的，要严格
遵守价格政策。旅游行业要严
格落实景区门票价格政策，做好
收费公示工作，各景区要严格执
行价格优惠政策，不得擅自增加
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违规
设置“园中园”变相涨价。各高
速公路、客运公司、出租车公司、
公交公司、停车场等经营主体要
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严禁超过政
府定价擅自涨价、价外收费、误
导性标示等违法行为发生。各
行业经营者及相关单位要自觉
遵守国家出台的军人、残疾人等
特殊群体相关优惠政策，自觉维

护良好的城市形象。
四、价格违法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
定》等价格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经营者违反价格法规定，不
明码标价或明码标价不规范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
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的，可以处以5000元以下
的罚款。

经营者违反价格法规定，相
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造成商
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0万
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
销营业执照。

经营者违反价格法规定，捏
造、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价
格秩序的，除生产自用外，超出
正常的存储数量或者存储周期，
大量囤积市场供应紧张、价格发
生异常波动的商品，经价格主管
部门告诫仍继续囤积的，利用其
他手段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
过快、过高上涨的，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
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
业执照。

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
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
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
执照。

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
政府定价的，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
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业整顿。

各行业经营者及相关单位
要认真对照上述提醒告诫要求，
认真自查和整改，切实规范自身
的价格行为，对提醒告诫后拒不
整改的，将依法处罚。市场监管
部门、发展改革部门将持续开展
价格监督检查，加大督导抽查力
度，切实维护元旦、春节期间市
场价格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价
格权益。

欢迎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
界对价格行为进行监督，若发现
存在价格违法行为，请及时拨打
举 报 电 话“1 2 3 4 5”进 行 投 诉
举报。

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淄博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

关于规范元旦、春节期间市场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


